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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印发 2012 年全省 
教育内部审计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教育局，各高等学校： 

现将《2012 年全省教育内部审计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二○一二年四月一日 
 
 

 

 

 

 - 1 -



 - 2 -

2012 年全省教育内部审计工作要点 
 

在新的一年里，全省教育系统内部审计者要以服务全省教育

改革和发展为中心，以促进教育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推进反腐倡

廉建设为重点，进一步加大审计工作力度，完善教育审计工作机

制，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充分发挥内部审计“免疫系统”

功能。 

1．进一步完善轮审制度，努力实现教育审计全覆盖。各地

各高校要全面建立内部审计定期轮审制度，每年组织对若干下属

单位（所属中小学、高校二级单位、投资控股的企业等）进行审

计，切实做到用 3 年左右时间完成一轮对所有下属单位的审计。

我厅继续将各地建立并实施内部审计轮审制度情况纳入对各市、

县教育科学和谐考核范围。省级继续实施“全省义务教育经费五

年一轮审计制度”，组织开展对 20 个县（市、区）的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落实情况的审计抽查。 

2. 深化经济责任审计，促进领导干部增强责任意识和廉政

意识。认真学习贯彻《浙江省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

人员经济责任审计办法》，按照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做好教育系

统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通知》要求，修订和完善本单位经济责任

审计规章制度，健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建立经济

责任审计情况通报、审计整改以及责任追究等结果运用制度。加

强经济责任审计组织协调工作，加大任中审计力度；高校要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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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任期审计计划，规避过去在中层干部换届年集中进行离任审

计所带来的审计风险。 

3. 加强基建修缮工程审计，促进工程项目规范管理。各地

各高校应切实按照教育部《关于加强和规范建设工程项目全过程

审计的意见》，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教育建设项目全过程跟踪审计

的力度，做到事前审计、事中审计和事后审计相结合。切实加强

省属高校基建审计项目管理，我厅将汇总下达 2012 年省属高校

基建审计项目计划，对省属高校基建工程造价委托审计单位进行

公开招标，并对中介机构基建工程审计质量进行考评。 

4. 扎实推进预算执行情况审计，促进预算管理水平提高。

各高校应按照教育部《关于加强高校预算执行与决算审计工作的

意见》要求，认真开展对校本级和二级部门年度预算执行与决算

情况审计，突出对大项目、大资金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监督，积

极推进内部审计机构在预算编制和调整环节的事前、事中介入，

促进学校合理分配资金、勤俭办学、依法理财。我厅实施“省属

高校预决算四年一轮审计制度”，继续组织开展对 5 所省属高校

预算执行与决算审计。 

5. 抓住热点难点问题做好专项审计和审计调查，服务教育

改革发展中心工作。继续加强对义务教育保障经费、社会捐赠资

金、高校科研经费、学生资助经费等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审

计。有针对性地选择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审计调查，揭

示教育系统经济活动中的风险点和薄弱环节，提出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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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厅将开展高校学生资助政策落实情况的专项审计调查，督促各

项资助政策的落实，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6．加强教育内部审计规范化建设，进一步提高审计工作质

量。各单位要进一步规范审计程序，强化审计质量意识，保持严

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做到依法审计、规范审计。按照有关要求，

及时制订和修订各项审计实施办法，建立健全本单位教育内审工

作制度。我厅今年将重点着手修订完善“浙江省教育系统审计工

作廉政准则”、“省属高校基建工程审计实施办法”和“全省教育系

统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实施办法”。 

7. 强化审计结果运用，不断提高审计实效。内部审计要求

转型发展，构建“风险为导向、控制为主线、治理为目标、增值

为目的”的内部审计新模式。各地各高校要重视进一步落实问题

的督促整改和强化审计结果运用，建立健全落实整改、面上通报、

跟踪回访、完善管理等各项制度，切实加强内部审计的预防预警

机制建设，努力发挥“免疫”功能，提升审计成效。对存在问题较

多的单位开展后续审计，督促被审计单位不折不扣地做到及时整

改、加强管理和完善制度。 

8. 加强审计机构、人员建设，进一步提高审计人员素质和

能力。各地各高校要加强对教育审计工作的领导，按照教育部

17 号令、《浙江省内部审计工作规定》和我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教育内部审计工作的意见》要求，进一步建立健全内审机构，配

足配强与本单位审计工作需要相适应的审计人员。 



加强审计队伍作风建设，增强服务意识，培养审计人员爱岗

敬业、廉洁奉公、客观公正的职业精神。进一步加强教育审计队

伍的专业化建设，保障培训经费，积极组织内审人员参加业务培

训，认真完成内审人员后续教育任务，鼓励审计人员报考国际内

审师、审计师、高级审计师，努力向“职业化、特色化、科学化”

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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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 省审计厅。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2 年 4 月 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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